
荣成市卫生健康局公用笺

关于印发《2022年荣成市卫生健康

随机监督抽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队：

为加强全市公共卫生、医疗卫生、职业卫生等监督执法工作，根据市政府“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部署，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计划的通知》和《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2022年全省卫生健康随机监督抽查实施方案的通知》的要求，结合工作实际，我局制定了《2022年荣成市卫生健康随机监督抽查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荣成市卫生健康局
                               2022年7月12日

2022年荣成市卫生健康随机监督抽查实施方案

为执行好国家卫生健康委2022年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进一步加强全市公共卫生、医疗卫生、职业卫生等监督执法工作，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抽查内容

（一）医疗卫生机构预防接种管理，重点检查新冠病毒疫苗的接收、储存、接种等情况；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疫情控制、消毒隔离措施落实、医疗废物管理、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等情况。

（二）学校、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和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卫生管理情况。

（三）消毒产品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经营情况。

（四）巩固打击非法医疗美容服务和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成效，加大对开展医疗美容、医学检验、健康体检、口腔、近视矫正等服务医疗机构以及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的抽查力度，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违法行为。

（五）用人单位落实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情况；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依法执业情况。

（六）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抗（抑）菌制剂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办监督函〔2022〕176号）、《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抗（抑）菌制剂乱象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鲁卫函〔2022〕218号）要求，开展抗（抑）菌制剂乱象治理工作，此项内容纳入2022年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考评。
组织实施

（一）要结合本辖区实际，以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为导向，认真组织实施完成监督抽查任务，各区市在制定本辖区随机监督抽检计划时，应将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任务全部纳入。
（二）随机监督抽查任务下达后，要积极认领任务。无特殊原因，抽查任务下达后不再进行调整。在执行过程中，执法检查人员有特殊原因难以执行抽查任务的，可由市支队汇总向省卫生健康委执法监察局申请并核实后进行调整，调整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抽取人员总数的15%。
（三）要积极争取地方财政资金支持，加大随机监督抽查工作经费保障力度。加强业务培训，提高执法检查人员发现问题的能力，确保随机监督抽查工作顺利开展。
（四）抽查任务中涉及到的检测任务，原则上应当由当地疾控机构承担，不具备相应检测能力的，可由第三方检测机构承担。高区、经区、临港区三个国家级开发区范围的监督抽查任务，由市卫生健康综合执法支队负责。
    三、相关工作衔接

（一）要做好随机监督抽查与日常监督工作的衔接，将随机监督抽查作为日常监督工作的一部分进行统筹安排。在执行随机抽查任务过程中，可以整合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和其他日常监督检查事项，一并开展抽查。对同一检查对象，要在兼顾各专业需求的基础上争取一次性完成抽查事项，避免对检查单位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发现违法行为符合立案条件的，要坚决立案查处。大案、要案和重大舆情案件要及时报送上级主管部门。
（二）要将传染病防治监督抽查工作与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工作相结合，对抽取的单位应当采取分类监督综合评价方式进行检查。各区市要及时将综合评价结果通报给本级业务管理部门，将评价结果纳入日常管理措施中，与医疗机构不良行为记分、等级评审、校验、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评价、规范化基层医疗机构评审等工作相衔接。
（三）在完成计划外，要结合地方实际，坚持问题导向，有针对性地开展卫生监督执法工作，有效维护群众健康权益。监督执法适用随机抽查的，应当采取双随机方式。要积极推进通过手持执法终端、全过程执法记录设备等，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增强执法公正性。

四、工作要求
（一）应当在抽查任务完成后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将抽查结果信息通过官方网站依法向社会公开。抽查结果信息包括：抽查未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行政处罚、无法联系（检查时单位已关闭等情形）等4类。未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和无法联系的信息应当在抽查任务完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信息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
（二）要按照计划要求（见附件1-4），通过卫生健康监督信息系统按时上报相关信息。抗（抑）菌制剂乱象治理工作总结（pdf版及电子版）、检查案件查处汇总表和违法添加禁用物品产品清单于2022年10月31日前报送我局政法监督科。
（三）我局将适时对方案执行情况进行抽查，执行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和重要情况请及时报告我局政法监督科。
附件：1.2022年公共卫生随机监督抽查计划
2.2022年职业卫生随机监督抽查计划
3.2022年传染病防治和消毒产品随机监督抽查计划
4.2022年医疗卫生随机监督抽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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